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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延长存续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长

存续期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以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进行。 

（一）本次发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非公开发行 65,129,38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

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及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履行了以下审批程序： 

1、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2015 年 9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3、2015 年 12 月 29 日，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对本次发行相关议案进行了修订。 

4、2016 年 7 月 28 日和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授权期限的议案》、《关于延长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授权期限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7 年 9



月 2 日，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延长至 2017 年 9 月 2

日。 

5、2016 年 1 月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6、2016 年 5 月 4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75 号）的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7,509,783 股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7、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相应由 17.09 元 /股调整为 17.065 元 /股，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

67,509,783 股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67,608,684 股。由于认购对象方略亿阳 2 号基金

放弃认购，认购对象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减少认购金额，导致拟

实际发行数量调整为 65,129,385 股，具体情况如下： 

其中，亿阳集团认购金额不超过 1,100,000,000 元，认购数量因利润分配事项

由 64,365,125 股相应调整为 64,459,419 股；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参与人数由 125 人调整为 47 人，认购金额由不超过 23,130,712 元调整为

11,432,986 元，认购数量因认购金额调整和利润分配事项由 1,355,447 股相应调整

为 669,966 股；方略亿阳 2 号基金不参与本次认购。 

（二） 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 

2、股票面值：1 元。 

3、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决议公告日（2015 年 8 月 14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17.09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2016 年 8 月 5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65,922,684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经除权除息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7.065 元/股。 

4、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65,129,385 股。 

5、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亿阳集团、



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深圳方略德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设立

方略亿阳 1 号基金，方略亿阳 1 号基金以员工持股计划名义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共计两名特定投资者。其中亿阳集团认购数量 64,459,419 股，认购金额

1,100,000,000 元；方略 1 号亿阳基金认购数量 669,966 股，认购金额 11,432,986

元。 

6、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1,432,986.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 15,560,061.8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095,872,924.20 元。 

7、锁定期及存续期：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48 个

月，自公司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该项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已满，尚未申请解禁上市。 

8、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26 日，2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汇入国信证券

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

部以现金支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

第 230ZC058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26 日止，国信证券已收

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111,432,986.00 元。 

截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国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

后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第 230ZC0588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9 月 27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已收到股东

认缴款人民币 1,095,872,924.20元（已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15,560,061.80元），其中：

股本 65,129,385.00 元，资本公积 1,030,743,539.20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6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48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经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半数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该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已满，鉴于该项持股

计划尚未申请解禁上市，且目前公司股价过低，在这个时期将股票变现，无法起

到激励和共赢的作用。公司董事会根据当前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决定延长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 

2021 年 6 月 29 日，经本员工持股计划召开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长存续期的议案》，延长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至 2025 年 10 月 11 日。在存续期内，可以择机进行变现。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相关内容，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至 2025 年 10

月 11 日。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